
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

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要求和规定，我们作为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的独立董事，认真审议了《关于购买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及文件，基于独立

判断立场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购买房产，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能创造良好的商务办公环境，

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及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。本次

房产转让定价依照市场价值的原则，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、公平、公允的定价原

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司独立性。该关联交易已

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其程序合法、合规。我们同意该

关联交易事项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关瑞章_____________ 

 

 

孔平涛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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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字日期：2020 年 11 月 27 日 


